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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办法（合理低价法）
	条款号
	审查内容
	评审因素及评审标准

	1
	初步审查
	资格性审查
	资格证明（根据询价函中供应商资格要求进行审查）

	
	
	
	报价低于最高控制价

	
	
	符合性审查
	报价文件的有效性（签署情况等）

	
	
	
	报价文件的完整性（符合询价函要求）

	
	
	
	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

	
	
	
	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评标价：100分
其他因素分值均为0分

	2.2
	评标基准价
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初步评审通过后的投标报价计算评标基准价。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初步评审通过后的有效投标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除初步评审为废标的报价外，所有投标人的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价平均值（如果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5家时，则计算评标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评标价平均值=评标基准价。

	2.3
	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2.4
	评标价
	评标价得分计算公式示例：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100-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100+偏差率×100×E2；
其中：E1是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2是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1 =3，E2=2。

	备注：如评审分数出现相同情况，将进行二次报价，以价低者第一推荐单位。




